附件1

[bookmark: _GoBack]《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

一、将第三条第二款修改为：“法律、法规、规章对房屋装饰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将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合并，修改为：“（二）家庭厨余垃圾和餐厨垃圾应当投放至专用收集容器；”
三、删去第十八条。
四、将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一）按照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配置规范配置分类收集容器，设置分类投放点、生活垃圾暂存点，做好收集容器、分类投放点和生活垃圾暂存点的日常维护、更新等工作，并保持完好、整洁；”
五、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住宅区居住楼层公共区域不得设置生活垃圾收集容器；其他公共区域（含地下公共空间）可以设置符合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配置规范的收集容器。”
六、将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应当每日定时收集、运输。”
七、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市、区主管部门应当督促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单位规范、合理安排生活垃圾收集、运输作业，并会同相关部门合理安排生活垃圾运输车辆的作业时间和路线，避免噪声扰民和交通拥堵。”
八、将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合并，修改为：“市、区商务部门应当公示再生资源回收网点信息，会同市、区主管部门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网点与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衔接融合。
市商务部门应当会同市主管部门编制可回收物回收指导目录，促进低价值可回收物的回收利用。
市、区商务部门应当通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信息平台向市民提供预约回收服务以及可回收物目录、回收方式等信息。
鼓励再生资源回收单位在住宅区、商场、超市、便利店、公园等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者便民回收点，提高可回收物的回收率。”
九、删去第三十四条。
十、将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餐厨垃圾应当全量交由餐厨垃圾特许经营企业收集、运输、处理。”
同时新增两款内容，分别作为第三款、第四款：“餐厨垃圾处理单位应当采用技术手段确保废弃食用油脂不可回流至食品加工领域。
鼓励餐厨垃圾处理单位将废弃食用油脂用于生产生物柴油、生物航空燃油等清洁能源产品，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十一、将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修改为：“（五）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开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浓度和排放量，以及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等；”
十二、将第四十二条第三款修改为：“公共绿地、公益林的绿化种植或者土壤改良应当优先使用绿化垃圾、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
将第四款修改为：“乡村振兴部门应当在果蔬生产基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商场、超市等推行净菜上市。”
十三、将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生产经营单位对产品的包装应当合理，遵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减少包装性废弃物的产生，不得进行过度包装；对列入国家强制回收目录的产品和包装物按照规定回收。”
十四、将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餐饮服务和餐饮配送服务提供者应当提示消费者合理消费，适量点餐，‘光盘行动’，不得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筷子、叉子、汤匙等餐具。”
十五、将第五十六条修改为：“市、区人民政府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激励机制，完善评估制度，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家庭或者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激励。”
十六、将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义务人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未按照规定要求投放生活垃圾的，对个人，由区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由区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十七、将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一）未按照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配置规范配置分类收集容器，设置分类投放点、生活垃圾暂存点，未做好收集容器、分类投放点和生活垃圾暂存点的日常维护、更新等工作，并保持完好、整洁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将第一款第三项修改为：“（三）未及时将生活垃圾分类移交给相应的收集、运输单位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将第一款第四项修改为：“（四）未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台账，未如实记录生活垃圾种类、数量、去向等情况，或者未按照有关要求向街道办事处报送台账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将第二款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在住宅区居住楼层公共区域设置生活垃圾收集容器的；或者在居住楼层外的其他公共区域（含地下公共空间）设置不符合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配置规范的收集容器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删去第三款。
十八、将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修改为：“（四）混合收集、运输已分类的生活垃圾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十九、将第七十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未将餐厨垃圾全量交由特许经营企业收集、运输、处理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对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未经许可从事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活动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二十、将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修改为：“（五）擅自停止处理生活垃圾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将第一款第六项修改为：“（六）未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开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浓度和排放量，以及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公告上述生态环境信息；”
二十一、将第七十二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未遵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强制性标准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商品零售经营者免费向消费者提供塑料购物袋的，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旅馆业经营者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客房一次性日用品的，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餐饮服务提供者或者餐饮配送服务提供者主动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筷子、叉子、汤匙等餐具的，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本条第二、三、四款涉及提供国家禁止、限制使用的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给予处罚。”
二十二、将第七十三条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弄虚作假，骗取财政资金的，由市、区主管部门追缴所骗取的资金，并按照所骗取资金金额五倍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根据本修正草案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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